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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旨在探讨传统法律学方法的若干思考，以期对当代法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启示。通过对传统法

律学方法的回顾与剖析，我们发现其中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与挑战。根据对传统法律学方法的综合评估，文章提出

了一些新的思考和建议，以推动法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以应对复杂的社会变革和法律发展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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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

的理论根基。在法律学研究中，传统法律学方法一直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传统法律学方法是法学研究中的重要

基础，其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为法学界提供了许多有益的

理论和观点。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和法律领域的

快速发展，我们需要对传统法学方法进行深入反思。因

此，本文旨在通过对传统法律学方法的思考和分析，探

讨其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改进和完善方向，为法学研究和

法律实践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一、传统法律学方法的重要性

传统法律学方法在法学研究和教育中占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通过对法律的历史

渊源、发展轨迹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和阐述，为我们理解

和应用法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一是通过传统法律学方法对法律的历史渊源的研

究，我们可以了解法律的起源和形成背景。法律作为人

类社会组织和调节行为的一种制度，具有悠久的历史。

通过研究古代法律制度、法律文书和法律实践，我们可

以追溯到法律的最早萌芽和发展脉络。比如，古代的汉

律、罗马法和英国普通法等，都是法律发展的重要里程

碑。这些历史上的法律制度和经验，为我们理解和分析

现代法律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启示。同时，通过对

法律的历史变迁的观察，我们也可以看到法律与社会、

文化、政治等因素的相互影响和演化，进一步认识到法

律的多样性和变革性。

第二，传统法律学方法对法律发展轨迹的研究有助

于我们深化对法律本质的认识。法律作为一种规范行为

的制度，具有其内在的特点和目标。通过对历史上不同

法律制度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可以揭示法律的普遍性、

稳定性和适应性。例如，通过对罗马法的研究，我们可

以了解到其强调公平正义和个体权利保护的特点，这对

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律体系构建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外，

对法律发展轨迹的研究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法律的动

态性和可塑性。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法律也需要不

断适应新的情况和问题，这对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不管是对法律历史和发展轨迹的研究，都可以增加

我们对法律的了解，更能够为我们理解现代法律体系提

供历史和理论支撑。现代法律体系通常是在传统法律基

础上发展而来，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和理论框架。通过

对法律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现代法律体系的渊

源和形成过程，理解其中的法律原则和规则。这有助于

我们在实际应用中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法律，提高法律解

释和适用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同时，对法律历史的研究

也可以为我们审视现行法律体系的优势和不足，推动法

律改革和完善。

第三，传统法律学方法还强调对法律原理和规则的

系统解释和运用。它为法律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

导，确保法律的适用性和可预测性。这有助于维护社会

秩序和公平正义，确保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此外，

传统法律学方法还培养了一代代优秀的法律人才。通过

传承和发展丰富的法学理论和思想，为法学研究和法律

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知识积累和经验总结。这些人才在法

学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推动着法学研究的进步和发

展。传统法律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法治国家的核

心价值观。它弘扬了法律的稳定性和社会和谐，为法治

国家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由此可见，传统法

律学对法学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

义，是我们深入理解和应用法律的重要工具。

二、传统法律学特点和历史演变

（一）特点

传统法律学是指传统的法学方法和研究范式，它以

系统性和理性化为特点，通过对法律的内在规则和原则

进行分析和解释，以揭示法律的本质和运作机制。

传统法律学具有多个显著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特

点之一是其系统性。传统法律学方法注重构建一套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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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学体系，通过系统性的研究和分析，形成对法律规

则和原则的综合解释和理解。传统法律学家致力于探索

法律的内在结构和逻辑，以建立一个严谨、连贯的法律

理论框架。这种系统性的特点使得传统法律学在法学教

育和理论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

其次，传统法律学注重理性化的分析和推理。传统

法律学强调通过理性思维和逻辑推理，对法律问题进行

分析和解决。这种理性化的方法要求法学研究者使用逻

辑严密的论证和推导，以确保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可靠

性。传统法律学家倾向于从事抽象和概念层面的研究，

通过对法律规则和原则的抽象化和概括，形成普遍适用

的法学理论。这种理性化的特点使得传统法律学具有科

学性和严谨性，为法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传统法律学也注重对法律权威性的尊重。传

统法律学方法认为，合法的法律应该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和合法性，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约束人类行为和维护社

会秩序。传统法律学家倾向于将法律视为一种特殊的规

范制度，以法律的权威性为基础进行研究和分析。他们

通过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试图发现法律的普遍性和稳

定性，使得法律成为公正和权力的体现。这种对法律权

威性的尊重使得传统法律学具有规范性和约束力。

（二）历史演变

传统法律学方法的历史演变过程可以追溯到古代文

明时期。在古代，法律是通过口头传统和习惯规范来约

束社会成员的行为的。早期的法律体系主要依靠宗教、

习俗和长老会等权威机构来确立和维护，法律规则多

以神圣的形式存在，对人们的行为起到了规范和约束作

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法律开始得到书面化

和正式化，一些早期的法律文件和法典也相继出现。比

如，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和古埃及的法律文件

等都是早期法律书籍的代表作品，这些法典对当时社会

的组织、纪律和财产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为传统法律学方法的理论研究提

供了新的思想观念。启蒙运动强调理性、自由和平等的

原则，法学家们开始从理性主义的角度重新审视法律问

题，推动了法学理论的更新和发展。19世纪以来，法学

逐渐走向了专业化和学术化，法学教育也在学术界逐渐

扎根。传统法律学方法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强调了法律的

系统性和理性化分析，注重法律的内在结构和逻辑。同

时，历史学派和比较法学的兴起也为传统法律学方法注

入了新的活力，他们通过对法律历史和不同法律体系的

比较研究，丰富了传统法律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论。20

世纪以来，随着法学领域的不断拓展和深化，传统法律

学方法也在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法学家们开始更加注

重法律实践和问题导向的研究，同时也更加重视法律与

其他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比如法律与经济学、法律与

社会学的交叉研究。

传统法律学方法的历史演变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

变革和适应的过程。它源远流长，经历了古代法律的口

头传统、中世纪教会法的影响、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

20世纪的法学专业化和国际化等阶段，不断吸收和融合

各种法律思想和理论，形成了丰富而多元的法学传统。

传统法律学方法的历史演变不仅反映了法律的发展脉

络，也为我们理解当代法律问题和挑战提供了重要的参

考和借鉴。

三、对传统法律学的若干思考

（一）传统法学方法中存在的问题

1、缺乏针对性的研究范式

传统法学方法是一种古老的、基于规则和先例的法

律研究范式。它强调逻辑思维和理性推理，注重对法律

规则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分析，以及对权威和前人成果

的尊重。这种方法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被广泛应用于

法律教育和实践中，并取得了很多成功。但其中也存在

一些不足之处，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缺乏针对性的

研究范式。

传统法学方法过于依赖“规则和先例”，并较少关

注具体案件和实际情况。虽然这种方法能够提供稳定的

法律体系，但它也可能导致对特定案件缺乏足够的针对

性分析。由于每个案件的细节和背景都有所不同，简

单地依赖先例和规则可能会导致对案件的忽视或错误解

释。因此，传统法学方法需要更加强调对具体案件和实

际情况的研究和考虑，以确保法律解释和应用的准确性

和公正性。

2、创新不足

传统法学方法的教育和培养方式在法学领域中占据

着重要的地位，但也可能成为法律创新发展的限制因

素。传统的法学教育注重对规则和先例的学习和应用，

强调对已有知识的传承和继承。然而，这种教育方式可

能导致法律学生过于依赖已有的法律知识，缺乏对新问

题和新观点的开放态度。

传统法律学方法倾向于保守和守旧，注重对经典文

本和先例的研究，强调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然而，

这种倾向可能使法律学对新兴法律问题的忽视和对现实

变革的缺乏适应性。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新的法律

问题和挑战层出不穷，需要创新的思维和方法来加以解

决。而传统法律学方法的保守性限制了其对新问题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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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能力，难以跟上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为了促进法律学的创新发展，我们需要采取措施打

破传统的束缚，鼓励创新思维和方法的应用。通过这些

努力，我们可以推动法学研究的创新，提高法律学的适

应性和可操作性，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求和挑战。

（二）思考如何改进和完善传统法律学方法

1、强调针对性研究范式

改进和完善传统法律学方法的策略之一是强调针对

性研究范式。传统法律学方法常常采用普遍适用的研究

方法和理论模型，忽视了不同社会群体的特殊需求和差

异性。然而，在多元化社会中，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

对法律的认知、期待和行为方式存在差异，因此需要进

行深入研究，以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多元化社会的挑战。

针对性研究范式强调对多元文化的深入研究和理

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法律的理解与应用方式存

在着显著差异。为了更好地满足多元文化需求，我们需

要采用比较法研究方法，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法律制度

和实践进行比较和分析。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可以找出

适应多元文化需求的法律原则和规则，从而实现法律在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有效运行。

强调针对性研究范式还需要注重实践的参与和反

馈。传统法学方法常常忽视实践的需求和实际操作的困

难，导致理论与实践脱节。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我们需

要加强与实践领域的联系和合作。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

际问题解决中，并从实践中获取反馈，不断修正和改进

研究范式。通过与实践的密切结合，我们可以更好地发

现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并提高法律在实践中的适

应性和可操作性。

强调针对性研究范式的核心思想是在传统法律学方

法的基础上注重多元化社会的特殊需求和差异性。不同

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法律的认知、期待和行为方式存在

差异，而传统方法往往无法全面理解和应对这些差异。

因此，通过深入研究多元文化和多元社会，采用比较法

研究方法，加强与实践的联系和合作，我们可以更好地

理解和应对多元化社会的挑战，为构建一个更加公正、

平等和包容的法律体系做出贡献。

2、鼓励创新

传统的法律教育应该更加重视培养法律从业者的创

新思维和多元思考能力。这是因为法律环境不断变化，

法律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需要从业者具备跨学科的知

识和技能，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解决。

多元思考能力是法律从业者必备的素质之一。在处

理复杂的法律问题时，从业者需要从多个角度看待问

题，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和解决法律问题。这种思维方式

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应对复杂的法律挑战，并找到更优的

解决方案。创新思维也是法律从业者必不可少的素质，

传统的法律思维定式往往限制了从业者的思路，而创新

思维则有助于打破这些限制，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和思

路。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从业者更好地应对新的法律问

题和挑战，并找到更优的解决方案。

因此，传统的法律教育应该注重培养法律从业者的

创新思维和多元思考能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法律环境

和挑战。这不仅有助于提高从业者的专业素养，也有助

于推动法律行业的进步和发展。

结语

通过对传统法律学方法的思考，我们可以看到在当

今社会多元化的背景下，传统法学方法需要进行改进和

完善。传统法学方法注重对规则和先例的学习和应用，

强调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培养学生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知识和技能。然而，这种方法也容易使学生陷入固

定模式的思考，缺乏对新问题和新观点的开放态度。

在当今快速发展和变化的社会中，法学教育需要适

应新的挑战和需求。为此，我们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

意识和开放思维，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和创造力。通过

对传统法律学方法的思考和对现代法学教育需求的认

识，我们可以更好地引领法学教育的发展方向。传统法

学方法的基础仍然十分重要，但我们也需要打破束缚，

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和内容，以培养具有创新思维和

综合能力的法学人才。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

社会变革和新兴法律问题，推动法学领域的创新发展，

并为法律事业的繁荣做出贡献。只有通过这些努力，我

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当今社会的挑战，实现法律的公正、

平等和包容。因此，对传统法律学方法的思考是一个长

期且持续的过程，我们应该持续关注并不断探索，为构

建一个更加公正和包容的法律体系而努力。

参考文献

[1]徐刚.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研究[D].扬州大学，

2020.

[2]冯子宸.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研究（1862-1937）

[D].吉林大学，2019.

[ 3 ]张世明.再思耶林之问：法学是一门科学

吗?[J].法治研究，2019，（03）：120-134.

[4]王志华.传统法律教育方式的修正——诊所式法

律教育[J].学周刊，2018，（27）：190-191.

[5]刘昶.对传统法律学方法的若干思考[J].法制博

览，2018，（12）：203.


